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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民用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发展条例 

（2019 年 5 月 31 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

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） 

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

第十七号 

2019 年 5 月 31 日，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

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《内蒙古自治区民用建筑节能和绿色

建筑发展条例》，现予公布，自 2019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2019 年 5 月 31 日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了加强民用建筑节能管理，推进绿色建筑发展，提

高人居环境质量，保护和改善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

能源法》《民用建筑节能条例》等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自

治区实际，制定本条例。 

第二条  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民用建筑节能、绿色建筑发展

及其监督管理活动，适用本条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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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 民用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发展应当坚持节约资源、减

少排放、生态环保、技术先进、安全可靠、经济合理和因地制宜

的原则。 

第四条 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民用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

发展工作落实情况纳入本级人民政府节能考核评价体系，并对本

级人民政府负有民用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发展工作监督管理职责

的部门及其负责人和下级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进行考核评价。 

第五条 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动民用建筑节能技术的开

发应用，发展绿色建筑和装配式建筑，改进建筑建造方式，推广

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的应用，推进既有民用建筑节能改造。 

第六条 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

责本行政区域内民用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发展的监督管理工作。 

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、财政、工业和信息化、自

然资源、城乡规划、生态环境、市场监督管理、统计等部门在各

自职责范围内，做好民用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发展的相关工作。 

第二章  一般规定 

第七条  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编

制自治区民用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发展规划，报自治区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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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准后组织实施；盟行政公署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、旗县级人民

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民用

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，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

后实施。 

民用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，包括新建建

筑节能、既有建筑节能改造、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的应用、绿色

建筑、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以及装配式建筑发展等内容。 

第八条 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安排民用建筑节能资金，用

于支持下列活动： 

（一）民用建筑节能科学技术研究、产品开发、标准及技术

规范制定和工程示范； 

（二）民用建筑节能服务评价体系和监管体系建设； 

（三）既有民用建筑节能改造和用能设施设备的节能改造； 

（四）绿色建筑、装配式建筑发展与评价； 

（五）可再生能源在民用建筑中的应用； 

（六）民用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的宣传、推广、培训、奖励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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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绿色建材的应用； 

（八）其他相关事项。 

第九条  自治区推广使用民用建筑节能的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

材料和新设备，限制使用或者禁止使用能源消耗高的技术、工艺、

材料和设备。自治区人民政府节能工作主管部门、住房和城乡建

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、公布并及时更新推广使用、限制使用、

禁止使用目录。 

生产、使用列入推广使用目录的技术与产品的，按照国家和

自治区有关规定享受税费优惠。 

第十条  鼓励利用建筑垃圾、煤矸石、粉煤灰、炉渣、尾矿等

固体废物为原料生产新型墙体材料和其他建筑材料。 

利用前款规定的固体废物，应当符合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

法律、法规的规定。 

第十一条  鼓励开发应用建筑墙体保温与结构一体化技术，逐

步提高其在建筑中的应用比例。 

在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的期限和区域内，全面推广应用建筑

墙体保温与结构一体化技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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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编制城市、镇总体规划时应

当统筹考虑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、地下综合管廊、城市风道、海

绵城市建设等要求，优化城市空间布局，推进区域间基础设施的

共建共享。 

编制城市、镇详细规划，应当按照城市设计、能源利用和生

态环境保护的要求，综合考虑地下空间利用、绿色建筑和装配式

建筑发展、建筑物布局及密度、高度、形状、朝向、采光、通风

和绿化等节能要素。 

第十三条  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

国家民用建筑节能、绿色建筑相关标准，制定自治区民用建筑节

能标准，绿色建筑设计、施工、验收、评价等标准和指标体系。 

第十四条 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在项目

立项时，应当落实绿色建筑要求，并将绿色建筑要求纳入固定资

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范围。 

建筑工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项目申请报告应当包含

绿色建筑等级要求，明确工程选用绿色建筑技术及其投资、节能

减排效益等内容。 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5305


